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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受限的货币资金金额为 31,234.76 万元。 请说明货币资金同比增长以及部分
货币资金使用受限的具体原因。

回复：
1、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金额为 56,949.59 万元，同比增长 28.31%，增长的主

要原因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所致，主要原因如下：
2019 年收回盛世骄阳借款及本金 28,011.82 万元，以及收到融资租赁固定资产

价款 5,313.30 万元， 致使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 33,268.49 万
元。

2019 年归还拆借资金减少， 致使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
18,788.47 万元。

2、受限货币资金的构成及受限原因
受限货币资金的主要构成为：（1）公司建设及其他合同履约保证金 72.20

万元；（2）开具票据及短融业务保证金 31,162.56 万。
由于金融环境的变化，公司针对部分大宗原材料采购调整了结算方式，部分由

直接支付货币资金方式调整为开具银行汇票或信用证，导致受限货币资金增加。
问询八、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 53,139.22 万元，其中往来款账面余额

11,393.92 万元、 应收北京北广传媒高清电视有限公司拆借利息期末余额 2,235.48
万元。

（1）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往来款形成原因、时间、性质、欠款方名称、与公司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涉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财务资助事
项，以及是否充分履行审议程序、披露义务。

回复：
公司 2019 年年报其他应收账款中往来款金额 11,393.92 万元，主要构成如下：

单位名称 金额（万元） 形成时间 形成原因 款项
性质

是否存在
关联方
关系

西双版纳宝宇
橡胶有限公司 3,565.92 2017 年 至 2018

年

公司贸易采购业务预付
的橡胶货款，因市场行情
变化， 合同未履行完毕 ，
由预付账款转入其他应
收款 。 公司加强催收力
度，宝宇公司目前也在积
极筹措中。

货款 否

昆明方向明珠
物流有限公司 1,247.96 2016 年

公司贸易采购业务预付
的磷矿石货款 ，合同未履
行完毕，由预付账款转入
其他应收款。 公司已提出
诉讼，目前案件正在审理
中。

货款 否

刘贵生 1,225.99 2016 年

公司转让总部心圩综合
楼在建工程，应收在建工
程转让余款。 因建设工期
拖延 ，未按期回款 ，公司
正在积极催收中。

工程款 否

李博 369.13 2019 年
因子公司业务尚未开展 ，
将账上闲余资金按出资
比例暂转回各股东所致。

往来款 否

李沁蔓 354.37 2019 年
因子公司业务尚未开展 ，
将账上闲余资金按出资
比例暂转回各股东所致。

往来款 否

广西来宾绿健
牧业有限公司 311.58 2018 年 至 2019

年

公司外包来宾分公司养
殖业务 ， 应收承包方租
金。

应收租金 否

新华通迅社广
西分社 300.00 2012 年

新华频媒项目合作款 ，因
项目建设内容发生变化 ，
项目完成后收回。

往来款 否

其他合计 4,018.97
合计 11,393.92

通过对其他应收款中往来款的具体内容、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后，公司认为： 其
他应收款中往来款不存在应收关联方款项，也不存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
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2）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应收利息的产生时间、原因、计算方式以及未对其计提
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同时，我部关注到就与北京北广传媒高清电视有限公司
的相关债权，自然人艾禾签署了《保证函》，苏向群（艾禾配偶）与公司签订《房产抵
押协议》，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商品房抵押给了公司，并办理了他项权登记。 请说
明上述房产的预估价值、权利受限情况，你公司拟采取的下一步措施，能否充分保
障上市公司的权益。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应收利息的产生时间、原因、计算方式以及未对其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

合理性
由于北广高清未达到约定的业绩要求，2016 年 12 月 23 日， 公司与北广高清以

及其他股东协定终止对北广高清的股权投资， 并约定返还投资款的具体支付计划
以及资金利息的计算。 公司期末应收利息 2,235.48 万元系根据协议约定的利率计
算的， 其中：2016 年计提 1,275.25 万元、2017 年计提 456.54 万元、2018 年计提
234.80 万元、2019 年计提 268.89 万元。应收利息未计提坏账准备主要是考虑该项往
来款有房产做抵押，并办理了他项权证，确认房产抵押有效，不存在收回风险。

二、上述房产的预估价值、权利受限情况，你公司拟采取的下一步措施，能否充
分保障上市公司的权益。

艾禾先生为此项交易签署了《保证函》，苏向群女士（艾禾先生配偶）与公司签
订《房产抵押协议》，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商品房抵押给了公司，并办理了他项权
登记，该房产面积 1033.91 平方米。

根据房产位置坐落信息，借助网上信息搜索抵押房产同一地段房价，大致估算
房产价值 4,485.00 万元。

例如：2019 年 5 月 30 日，临汾市尧都区拍卖朝阳区新锦路 18 号院房产，建筑面
积：342.85 平方米，起拍价：1,600.00 万，增价幅度 80,000.00 元，金额幅度变化不大；
抵押房产建筑面积：1,033.91 平方米，评估价值约：=1,033.91*1,600/342.85=4,825.00
万。

应收北广高清本金和利息合计 4,485.48 万，估算价大于应收北广高清本金和利
息，因此，该项往来款本金及利息收回是有保障的。 下一步公司将加大催收力度，包
括采取诉讼程序等措施，确保早日收回该项往来款本金及利息。

综上所述，由于有房产做抵押并办理了他项权证书，以及经估算房产抵押款能

全部覆盖应收往来款本金及利息， 因此， 公司对应收利息未计提坏账准备是合理
的，能充分保障上市公司的权益。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我们复核了公司上述回复， 同时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终止投资

协议、《保证函》、《房产抵押协议》、他项权登记证等进行了核对，并在网上搜索了同
一地段房产单价。 考虑到该项往来款有房产做抵押并办理了他项权证书，以及经估
算房产抵押款能全部覆盖应收往来款本金及利息， 并且年审中对其实施了函证等
程序。 我们认为：公司对应收利息未计提坏账准备是合理的，能充分保障上市公司
的权益。

问询九、报告期末，公司在建工程余额 14,249.14 万元，同比增长 58.37%，本期
增加金额为 10,302.72 万元，主要项目包括：皇氏华南中央工厂土建、设备，田东生
态牧场建设项目，优氏宁乡双龙牧场，遵义乳制品工程项目。 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建
设项目进展情况、以及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请年审
会计师说明针对在建工程执行的审计程序、获得的审计证据，并对在建工程是否存
在重大错报风险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 公司在建工程明细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减值准
备 账面价值

皇氏华南中央工厂土建 、设
备 708.35 708.35

田东生态牧场建设项目 5,759.55 5,759.55 4,777.18 4,777.18
优氏宁乡双龙牧场 2,527.46 2,527.46 940.65 940.65

遵义 150 吨/天乳制品工程建
设项目 3,426.83 3,426.83 1,347.80 1,347.80

其他工程 2,535.29 2,535.29 1,223.56 1,223.56
合计 14,249.14 14,249.14 8,997.55 8,997.55

二、在建工程进展情况
（一）田东生态牧场建设项目企业预计投入 8,000 万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已投入 5,759.55 万元，工程建设项目进度情况：
1、综合牛宿舍、混合牛舍、挤奶厅、干草棚、青储窖、办公楼等工程进度：
（1）原计划建设综合牛舍两栋、混合牛舍一栋、挤奶厅一座，目前完成一栋综合

牛舍、混合牛舍、挤奶厅的土地基础及钢结构工程。
（2）干草棚、青储窖、办公楼主体工程完成 65%。
（3）精料库、干湿分离棚、消毒更衣室工程未施工。
2、土地平整、机耕整治、污水池已部分完成。
3、挤奶机及设备采购、安装工程进度：挤奶厅工程未全部完工，未达到安装挤

奶机设备条件，尚未开始安装。
（二）优氏宁乡双龙牧场
优氏宁乡双龙牧场建设项目预计投入 3,450 万元 ,�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

投入 2,527.46 万元，工程建设项目进度情况：
1、土建项目：综合牛舍 1 栋、泌乳牛舍 3 栋、挤奶厅 1 栋、干草精料库 1 栋、青

储窖 3 座、综合办公宿舍楼 1 栋，已完成主体工程；
2、土地平整、道路工程已全部完成；
3、粪污水处理系统（含污水池和设备）及有机肥车间设备已进行安装，但未完

成联机调试；
4、牧场挤奶设备、速冷设备、牛舍设备、饲喂设备、降温系统及配套设施设备已

全部安装完成，但未完成联机调试。
（三）遵义 150 吨 / 天乳制品工程建设项目
遵义乳制品工程项目企业预计投入 18,000 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投

入 3,426.83 万元，工程建设项目进度情况：
1、联合车间钢结构主体框架已完工，彩钢瓦屋面未施工
2、联合生产车间办公楼建筑主体完工 65%；
3、锅炉房结构主体工程完工，彩钢瓦屋面未施工；
4、化学试剂库主体工程已完成；
5、食堂主体工程，室内填充墙工程完成 30%；
6、倒班楼基础至主体第三层已完成；
7、门房 1#、2# 主体工程已完成，等待砖砌筑施工；
8、水泵房房屋主体工程已完工，900 立方米的基础及底座工程已完工，等待不

锈钢水箱安装；
9、室外给排水安装完成 70%；
10、新增工程如基础超深、厂区道路换填等。 材料涨幅等原因导致工程量増大，

故工程造价也相应的增加。
综上所述，公司的上述工程均未达到可使用状态，并且均在正常的建设中，因

此，公司上述工程项目列报在建工程科目是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
定。

会计师针对在建工程执行的审计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针对在建工程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
1、了解和评价公司工程项目建设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2、获取项目预算书、可研报告、审批手续；
3、取得各工程项目总体情况明细表、采购合同、验收报告、设备安装报告及调

试报告；
4、获取监理单位出具的工程进度情况报告；
5、现场盘点及察看；
6、检查工程款支付凭证，并与相关的工程合同、进度情况报告、验收报告等进

行核对；
7、分析在建工程是否达到可使用状态（转固定资产）。
（二）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我们复核了公司上述回复， 同时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证据

进行了核对。 我们认为，公司在建工程列报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未发现存在重大错报风险。

问询十、报告期末，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 95,196.39 万元，同比增长 85.62%。 请
逐笔说明短期借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余额、借款银行、开始日期、到期日
期、资金用途，以及公司是否存在短期借款逾期无法偿还的情况。

回复：
2019 年末，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 95,196.39 万元，同比增长 85.62%，主要原因为

由于金融环境的变化，公司针对部分大宗原材料采购调整了结算方式，部分由直接
支付货币资金方式调整为开具全额保证金银行承兑汇票，应付票据金额增加，以及
部分 3 年期流动资金借款到期后，转成了 1 年期的短期借款或票据形式。 相关明细

如下：
（1）2019 年公司末银行短期借款明细表：
单位：万元

签发日期 到期日期 借款银行 借款金额 借款用途

2019/6/24 2020/6/14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理分行 1,200.00 原材料采购

2019/7/12 2020/6/14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理分行 1,300.00 原材料采购

2019/11/19 2020/11/19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理分行 500 原材料采购

2019/12/23 2020/12/22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理分行 2,000.00 原材料采购

2019/1/17 2020/1/16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区分行 5,000.00 原材料采购

2019/5/10 2020/5/10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2,000.00 原材料采购

2019/5/31 2020/5/30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4,000.00 原材料采购

2019/9/27 2020/9/26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3,000.00 原材料采购

2019/10/15 2020/10/14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1,200.00 原材料采购

2019/11/8 2020/11/7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4,000.00 原材料采购

2019/8/14 2020/8/13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6,000.00 原材料采购

2019/9/17 2020/9/16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8,000.00 原材料采购

2019/4/22 2020/4/21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960 支付短信服
务费

2019/6/27 2020/6/26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824.6 支付短信服
务费

2019/10/11 2020/10/10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215.4 支付短信服
务费

2019/6/5 2020/6/4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乡支行 400 原材料采购

2019/12/19 2020/12/19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乡支行 400 原材料采购

2019/12/19 2020/12/19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乡支行 500 原材料采购

2019/9/30 2020/9/29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乡支行 500 原材料采购

2019/11/7 2020/11/6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乡支行 200 原材料采购

2019/8/29 2020/8/27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 原材料采购

2019/4/30 2020/4/30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5,000.00 原材料采购

2019/5/21 2020/5/21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3,000.00 原材料采购

2019/8/2 2020/7/31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2,000.00 原材料采购

2019/8/20 2020/8/19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2,000.00 原材料采购

合计 54,250.00
（2）2019 年末公司银行票据明细表（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借款银行 票面金额
票据期限

用途
出票日期 到期日

1 ** 银行广西区分行营业部 4,057.50 2019.9.11 2020.9.14 原材料采购

2 ** 银行广西区分行营业部 4,041.50 2019.10.29 2020.10.28 原材料采购

3 ** 银行广西区分行营业部 1,899.69 2019.10.29 2020.10.28 原材料采购

4 ** 银行南宁分行 5,713.20 2019.1.30 2020.1.29 原材料采购

5 ** 银行南宁分行 5,713.20 2019.1.30 2020.1.29 原材料采购

6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
行 401.00 2019.9.23 2020.9.23 原材料采购

7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
行 1,006.50 2019.10.29 2020.10.29 原材料采购

8 ** 银行南宁分行 1,500.00 2019.6.26 2020.6.24 原材料采购

9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
行 900.00 2019.7.24 2020.7.24 原材料采购

10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
新区支行 2,000.00 2019.9.4 2020.9.4 原材料采购

11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宁
分行 5,860.00 2019.12.16 2020.12.16 原材料采购

12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宁
分行 500.00 2019.12.23 2020.12.20 原材料采购

13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
行 500.00 2019.12.23 2020.12.20 原材料采购

14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
行 500.00 2019.12.23 2020.12.20 原材料采购

15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
行 500.00 2019.12.23 2020.12.20 原材料采购

16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
行 500.00 2019.12.23 2020.12.20 原材料采购

17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
行 356.80 2019.12.23 2020.12.20 原材料采购

18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
行 142.00 2019.9.18 2020.9.17 原材料采购

19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
行 556.00 2019.9.24 2020.9.24 原材料采购

20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
行 2,384.00 2019.9.24 2020.9.24 原材料采购

21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
行 915.00 2019.9.24 2020.9.24 原材料采购

22 ** 银行南宁分行 1,000.00 2019.5.9 2020.5.8 原材料采购

合计 40,946.39
（3）公司不存在短期借款逾期无法偿还的情况。
问询十一、 报告期内， 公司财务费用中利息收入为 2,337.21 万元， 同比增长

533.43%。 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利息收入的具体来源及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
回复：
1、公司 2019 年度利息收入的具体来源为：一是收到盛世骄阳借款资金占用费

1,492.71 万元，二是应收北广高清 2019 年度的资金占用费 268.88 万元，三是日常的
利息收入 575.62 万元。

2、2019 年利息收入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主要为收到盛世骄阳借款资金占用费
所致。

问询十二、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中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
收取的资金占用费为 1,761.59 万元，同比增长 194.66%；新增营业外收入中无法支
付的往来款等 738.84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上述金额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产生
原因、相关会计处理的依据等。

回复：
1、2019 年， 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中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

金占用费为 1,761.59 万元，主要为收到盛世骄阳借款资金占用费 1,492.71 万元，以
及应收北广高清 2019 年度的资金占用费 268.88 万元；

（1）盛世骄阳借款资金占用费产生原因：2018 年 6 月，公司将北京盛世骄阳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宁波智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宁波智莲”）；根据双方签订的产权交易合同约定，宁波智莲同意北京盛世骄阳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对公司共计人民币 26,430� 万元的债务转由宁波智莲承担全额
清偿责任，且应在本合同签订后的 24� 个月内向甲方全额清偿；宁波智莲在未完成
上述债务清偿前，未清偿部分应向甲方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费。 截
止 2019 年 12 月 2 日， 公司累计收回本金 26,429.55 万元以及应收资金占用费
1,582.27 万元（不含税金额为 1,492.71 万元）。

（2）应收北广高清资金占用费产生原因：2014� 年 5� 月 29� 日，公司与北京东
方翰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北广传媒高清电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广高
清”）就实施股权投资事宜签订协议书。 各方约定，公司向北广高清投入资金共计
4,000� 万元， 以增资的方式取得对北广高清 20%股权。 如果北广高清满足 2014、
2015� 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少于 2,000�
万元、3,500� 万元及其他条件，公司有权以届时合法之交易手段，以继续增加投资或
股权收购的方式，增持目标公司股权，否则公司有权终止本次投资，要求交易对方
返还投资或回购股份。 由于北广高清未达到上述约定的业绩要求，2016� 年 12� 月
23� 日，公司与北广高清以及其他股东协定终止对北广高清的股权投资，并约定返
还投资款的具体支付计划以及资金利息的计算；2019 年公司根据终止协议约定百
分之十二年利率（单利）计算当年应收资金占用费 268.89 万元。

2、2019 年， 公司新增营业外收入中无法支付的往来款等 738.84 万元， 主要为
2019 年 12 月，公司对部分长期挂账的往来款项进行处理，其产生原因、相关会计处
理的依据主要为：

（1）公司对 155 家债权人负有的应付债务总额计人民币 289.02 万元，主要为采
购业务形成的应付账款，其中大部分应付账款金额为结算的尾数差异，金额较小，
且账龄均在 7 年以上，由于与公司长期未发生合作，已无法联系，经业务部门确认
已无法支付。

（2）公司对 977 家债权人负有的其他预收款债务总额计人民币 432.39 万元；主
要为销售业务形成的礼券预收账款及结算的尾数差异，账期均在 4 年以上，由于礼
券过期未兑换，且债权人未再与公司有业务往来，已无法联系，经业务部门确认已
无法支付。

此外，公司也委托律师事务所对上述应付账款及预收账款的处置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鉴于该债务已超过诉讼时效有效期，公司对该债务做财务核销。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第 12 条、第
14 条，将无法支付的款项终止确认，并将其账面价值计入当期损益—营业外收入。

问询十三、 报告期内， 公司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收其他往来款
39,425.05 万元， 同比增长 40.39%。 请说明上述款项的具体情况以及同比增长较大
的原因。

回复：
1、公司报告期内收到的其他往来款项合计 39,425.05 万元，往来款项的具体情

况：
（1）收到御嘉影视偿还的经营性往来款 22,747.77 万元；
（2）收到保证金押金 6,609.24 万元；
（3）代收微商城款项 2,701.90 万元，我司代收客户款项后，银行自动清分至经

销商账户；代收、代付款项分别列报在收到与经营相关的和支付与经营相关的现金
流量表项目中;其他 7,366.14 万元。

2、 公司报告期内收到的其他往来款项同比增长较大的原因： 主要为报告期内
收到御嘉影视偿还的经营性往来款 22,747.77 万元所致。

问询十四、报告期末，公司在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中的权益投资账面价值合计
65,426.12 万元，同比增长 1,143.28%。请说明上述权益投资账面价值的具体来源，相
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 年初余额
本年增减变动

年末余额
追加投资 权益法下确认

的投资损益

联营企业

杭州遥指科技有限公司 1,128.23 26.21 1,154.44
广西皇氏新鲜屋食品有限公司 254.70 -14.88
浙江臻品悦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869.45 66.74 3,936.19
遵义玉润商贸有限公司 10.00 10.00 20.00
泰安市挑山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80.00 980.00
泰安数智城市运营有限公司 59,400.00 -64.51 59,335.49

合计 5,262.38 60,390.00 13.56 65,426.12
报告期末长期股权投资比上年大幅增加， 主要是 2019 年新增投资泰安数智城

市运营有限公司 59,400.00 万元，该公司有 3 家股东，其中：公司持股 49.50%、泰安
市东岳数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50.42%、上海喜楠企业管理中
心持股 0.08%；新增投资泰安市挑山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80.00 万元，该公司有 2
家公司，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皇氏数智有限公司持股 49.00%、泰安市东岳金财投
资有限公司持股 51.00%。

公司对其他投资单位持股情况：杭州遥指科技有限公司 17.75%、浙江臻品悦动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00%、遵义玉润商贸有限公司 20.00%。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公司在上述被投资单位中均只有重大影响，因此，公司
将上述投资列报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是准确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我们复核了公司上述回复，同时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公司章程、

投资付款凭证等资料进行了核对。 公司在上述被投资单位中均只有重大影响，公司
将其列报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是准确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问询十五、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文化传媒项目终止经营情况。 请说明上述项目
终止经营的具体情况，你公司是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与审议程序，请律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披露的文化传媒终止经营系指在 2019 年 11 月以御嘉影视 100%股权对外

投资后，御嘉影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为此，文化传媒业务从公司的主营业务
中剥离。 上述资产出售及对外投资事项公司已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

律师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 公司披露的上述文化传媒终止经营系指以御嘉影视 100%股权对外投

资，御嘉影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为此，文化传媒业务从公司的主营业务中剥
离。 对于以御嘉影视 100%股权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具体情况详见本专项回复之“一、（一）以御嘉影视 100%股权对外投资”），且已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披露 《关于以子公司股权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19-071）。

综上，公司已经对上述文化传媒项目终止经营事项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与审批
程序。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400 证券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2020-24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和变更提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14:30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互联网系统投票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9:15-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本部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总经理任志航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5 人， 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50,229,565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008,327,309 股的
44.651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2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 437,163,29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008,327,309 股的 43.3553%。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 13,066,2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008,327,309 股的 1.2958%。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450,190,96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4%；

反对 3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4%；弃权 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3,951,475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41%；反对 37,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09%；弃权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50%。

2、审议并通过公司《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50,181,9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4%；反

对 3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4%；弃权 9,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3,942,475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98%；反对 37,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09%； 弃权 9,7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693%。

3、审议并通过公司《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450,181,9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4%；反

对 3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4%；弃权 9,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3,942,475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98%；反对 37,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09%； 弃权 9,7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693%。

4、审议并通过公司《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同意 450,017,3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9%；反
对 21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0%；弃权 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3,777,875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32%；反对 211,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18%；弃权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50%。

5、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450,140,1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1%；反

对 80,4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9%；弃权 9,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3,900,639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07%；反对 80,43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50%； 弃权 9,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643%。

6、审议并通过公司《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50,181,9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4%；反

对 3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6%；弃权 9,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3,942,475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98%；反对 38,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59%； 弃权 9,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643%。

7、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与许继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总体协议的

议案》。
同意 13,942,47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98%；反

对 3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59%；弃权 9,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3,942,475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98%；反对 38,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59%；弃权 9,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643%。

8、与会股东听取了《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 7 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获得出

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程晓鸣 刘云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有关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具备法定资格；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有关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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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82,000 股，涉及人数 12 人，占公司回购

前总股本的 0.0076%，回购价格为 6.13 元 / 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将由 1,073,641,620 减少至 1,073,559,620 股。

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回购注
销事宜已于 2020 年 06 月 10 日办理完毕。

一、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及实施情况
1、2019 年 04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 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公司 < 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关于核实〈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
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19 年 4 月 30 日至 2019 年 5 月 9 日，公司通过内部 OA 系统对本次激励计
划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及职务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间，未有针对公示内
容提出异议的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05 月 11 日披露了《海思科监事会关于 2019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19 年 05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 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 首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首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司对内幕信息知
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 6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 未发现
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与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
为。

4、2019 年 07 月 0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向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
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5、2019 年 08 月 19 日，公司已实施并完成了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工作，授
予日为 2019 年 07 月 04 日，首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2019 年 08 月 20 日。

6、2019 年 11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同意对 6 名离职激励对象徐鑫、栾虎、曾强、刘德俊、张朕旭、付正明
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3.7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公司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7、2020 年 04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同意对 6 名离职激励对象魏多、谷宏亮、齐正、吕志斌、周文洪、覃永
莲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4.5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公司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8、2020 年 05 月 13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
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
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9、2020 年 06 月 09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公
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调整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 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
书。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1、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根据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

司裁员而离职，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按回购价格回
购注销。 公司原 12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其
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回购。

2、本次回购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价格
（1）回购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 82,000 股 ， 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的

0.0076%， 占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总数 4,030,000 股的
2.0347%。

（2）回购价格
根据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第十二章限制性股票的回购

注销；二、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规定：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后，公司发生派息、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影响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
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公司按下列约定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中的授予价格做相应调整。 因公司未发生上述事项，故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款
应以授予价格 6.13 元 / 股进行回购注销。

3、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需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向已离职激励对象支付回购价款共计人民币

502,660 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4、验资情况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

少的事项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衡验字【2020】00047 号）。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注
册资本人民币 1,073,559,620.00 元、股本人民币 1,073,559,620.00 元。

三、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 1,073,641,620 减少至

1,073,559,620 股，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99,450,200 55.83 -82,000 599,368,200 55.83
高管锁定股 595,420,200 55.46 595,420,200 55.46
股权激励限售股 4,030,000 0.38 -82,000 3,948,000 0.37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74,191,420 44.17 474,191,420 44.17
三、总股本 1,073,641,620 100.00 -82,000 1,073,559,620 100.00

四、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管

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努力为广大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0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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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基本情况
1、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具体方案为：按年末总股本 534,948,992 股为基
数，每 10 股派送 1.1 元（含税）现金红利，送红股 1 股，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 。 共派发现金 58,844,389.12 元， 送红股 53,494,899 股 ， 转增股本
106,989,798 股。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
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19 年度。
2、发放范围：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
3、分配方案：按公司总股本 534,948,992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送 1.1 元（含税）

现金红利，送红股 1 股，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
4、扣税说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

基金每 10 股派 0.89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
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
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42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1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20 年 6 月 17 日
2、除权除息日：2020 年 6� 月 18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6 月 17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 2020 年 6 月 18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

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1 股的部分，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股总数与
本次送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6 月 18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24 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4、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红股和股息在原托管券商处领取。
六、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20 年 6 月 18 日。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送股 本次转增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数量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
件股份 0 0 - - 0 0

二、无限售条
件股份 534,948,992 100.00% 53,494,899 106,989,798 695,433,689 100.00%

1、人民币普通
股 534,948,992 100.00% 53,494,899 106,989,798 695,433,689 100.00%

三、股份总数 534,948,992 100.00% - - 695,433,689 100.00%

八、调整相关参数
1、实施送股方案后，按新股本 695,433,689 股摊薄计算的 2019 年度每股收益为

0.78 元。
2、 我司控股股东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最低减持价相应调整为 8.09 元【

(10.63-0.11)/(1+0.1+0.2)】。
九、有关咨询办法
部门：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 9 号财富大厦 B 座 9 楼
电话：023-67530016
传真：023-67530016
十、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3、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分配方案的决议。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0 日


